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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的權力  

 
12.  董事除擁有由此等規例其他部分賦予的任何其他權力外，按照此等

規例上文規定的管轄權分配，亦擁有下列與賽事和其他賽馬事項有

關的權力：  

 (1)  實施及執行此等規例、指示和此等規例其他部分所規定的與

董事職務和責任有關的本會附則。  

 (2)  管制和監督賽事。  

 (3)  禁止被逐離場及被取消資格的人士，以及所有由馬會董事局

指定的個別人士或某類人士，進入任何受他們管制的地方。  

 (4)  管制和自由進出所有供賽事用途的看台、房間、範圍及其他

地方。  

 (5)  為賽事的進行，作出他們認為適當的安排，以及於有需要時

更改有關安排。  

 (6)  根據此等規例規定的原因，隨時接管任何馬匹，為期由他們

按需要而定，不論有關馬匹是否已報名參賽、已宣佈出賽，

或已出賽亦然。  

 (7)  遇有他們合理懷疑任何人士明顯違反此等規例時，向馬會董

事局報告有關的事件。  

 (8)  在特殊情況下，或遇有天氣或場地情況不適宜舉行賽事時，

不論於當日賽事開始前或後，將當日所有或部分賽事延期舉

行或取消，或由草地改跑全天候跑道，或將當日任何賽事延

期舉行或取消。  

 (9)  遇有於賽事開跑後，跑道受到任何阻礙，因而察覺會對馬匹

構成危險時，取消該場賽事並宣佈該場賽事無效。  

 (10)  在每次賽事中，就當日所發生的一切有關賽馬的問題作出決

定，但若此等規例已另有規定者則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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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隨時令由他們認為適當的人選，檢驗任何馬匹。  

 (12)  進行或促使進行他們認為需要的任何檢驗，藉以確定任何馬

匹是否曾被施用或接觸任何違禁物質。  

 (13)  在接獲首席賽事化驗師或獲其授權的其他化驗師， 又 或獲一

名董事授權的另一合資格人士報告謂，任何宣佈出賽馬匹的

賽前檢驗證明牠體內含有或可能含有任何違禁物質時，酌情

令有關馬匹退出賽事。  

 (14)  隨時進入、視察及搜查任何練馬師獲編配的馬房，在練馬師

或其代表在場見證下，取走任何物件或物質，或任何飼料或

該飼料的樣本，然後將有關物件或物質或飼料樣本送交首席

賽事化驗師或任何其他適當的化驗所進行化驗，以證實是否

含有任何違禁物質，或作其他用途。  

 (15)  令任何騎師不得策騎出賽而毋須說明原因，以及假如他們

認為適當，改派另一騎師策騎。  

 (16)  禁止任何馬匹在一場賽事中出賽。  

 (17)  令從馬匹身上除去任何未得董事批准使用，或他們認為不

適當、不安全、效用不佳或未能用於馬匹身上的蹄鐵、競賽

蹄鐵、裝備或配備，以及處罰任何須對使用上述物品負責的

人士。  

 (18)  假如他們認為某匹馬不適合出賽，或某匹馬必然會造成不合

理的阻延始能開跑，或因任何其他理由，均可隨時令該駒

退出任何賽事。  

 (19)  宣佈受開賽不公平情況影響的馬匹為無出賽馬匹，但在賽事

中已宣佈為第一、第二、第三或第四名的馬匹不得因而被宣

佈為無出賽馬匹。  

 (20)  將他們認為於開賽時佔得不公平優勢的馬匹宣佈為無出賽馬

匹，或取消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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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在特殊情況下，將過磅、宣佈覆磅、開賽或此等規例或賽事

條件規定的任何其他程序的限定時間延長。  

 (22)  在此等規例規定的情況下，代替評判員或其授權代任人。  

 (23)  於裁定馬主、練馬師、騎師及／或任何其他人士在一次賽馬

的任何賽事中，或在他們任何一人或多於一人出任競賽董事

小組成員的任何其他賽事中，須對未有讓馬匹盡力發揮其本

能負責時，對其作出處分，即使在該場╱該等其他賽事中，

未有就有關馬匹的跑法進行研訊亦然。  

 (24)  將曾牽涉此等規例涵義所指的欺詐行為的馬匹，判處在指定

的期間內及指定的賽事中取消資格。  

 (25)  令不接納他們認為有不合理反覆表現的馬匹日後報名參賽

或宣佈出賽。  

 (26)  處罰他們認為須對任何馬匹的不合理反覆表現負責或參與其

事的人士。  

 (27)  酌情決定禁止任何人士進入受他們管制的全部或任何地方。  

 (28)  對所有幹事、馬主、提名人、練馬師、騎師、馬房助理、照

顧馬匹人士的行為，以及對經常出入馬場看台及其他供賽馬

用途的地方的所有人士的行為，進行研訊、規管、管制、審

議和判決。  

 (29)  決定及規管此等規例所規定的研訊形式、程序和進行辦法；

但任何由董事進行的研訊或所作的判決，均不得因形式或程

序上的缺失而當作無效或受質疑。  

 (30)  在馬場內，在顯示板或其他地方展示通告，以及通過任何形

式的公眾廣播系統，說明和宣佈有人提出抗議、抗議的主題

及性質，以及他們對該項抗議的裁決，或在他們管轄範圍之

內的任何其他事項。  

 (31)  處罰董事認為已違反任何此等規例的人士。  

 (32)  因持牌人士的行為或疏忽職守已導致或可能導致違反此等規

例，而向其作出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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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處罰拒絕或未有遵守任何幹事所發出的正當指令的人士。  

 (34)  處罰妨礙他們行使權力和執行職務的人士。  

 (35)  向馬會董事局報告有關每次賽事的董事人選；任何獲委任的

代任董事或幹事；曾向他們提出的所有投訴和抗議，以及他

們所作的有關裁決；在騎師過磅至覆磅期間所發生的任何事

件，以及就該宗事件進行研訊的結果；所有處分；以及在該

次賽事中曾發生的任何其他重要事件。  

 (36)  令任何已宣佈出賽、可在賽事中策騎、已策騎出賽、即將

或曾經策騎馬匹進行操練的騎師，接受體格檢驗及／或提供

呼氣、血液、毛髮、足夠的尿液或其他體液的樣本以供隨後

進行化驗，包括但不限於測試是否含有任何違禁物質。  

 (37)  規定任何馬匹須通過一次或連串試閘及╱或閘廂測試及／或

任何其他測試始准再次宣佈出賽。  

 (38)  就屬於他們一般職責範圍以內或由馬會董事局轉交他們處理

的任何事項進行調查、研訊和作出判決。  

 (39)  宣佈任何賽事無效或指令任何賽事須重新開跑。  
 (40)  沒收任何在違反此等規例的情況下使用的可接收或傳送資料

的設備、儀器、器材或裝備； 以 及 要 求 交 出 、 取 得 及 在 董 事

認 為 需 要 的 一 段 期 間 內 接 管 他 們 認 為 與 賽 事 、 調 查 或 研 訊 有

關 的 手 提 電 話 、 電 腦 、 電 子 裝 置 、 書 籍 、 文 件 或 紀 錄 ， 包 括

任何電話或財務紀錄。  
 (41)  當一名騎師已確定獲聘策騎出賽，但其後並未獲許履行策騎

聘約時，決定該名騎師是否應獲支付全部或部分策騎費。  

 (42)  遇有宣佈出賽馬匹於先前所宣佈的出賽當日（即賽馬日）曾

接受任何治療，酌情令有關馬匹退出賽事。 

 (43)  對任何由試閘引起或在晨操期間發生的事情或事件作出調

查、研訊及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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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當董事認為策騎者繼續參與馬會舉行的活動，或會對馬會或賽馬的

公正廉潔、正當進行或良好聲譽有所損害時，令該騎師不得策騎

出賽或策馬進行晨操。 
   
13.  董事對有關私人交易的爭議，概不受理。  

 
牌照申請  

 
14.  每名牌照申請人於提出申請時，均視為已同意受賽事規例、指示和

附則約束如下︰  

 (1)  牌照除非按此等規例被撤銷，否則在獲得發牌該個馬季或該

個馬季部分期間內持續有效，但於有效期滿或之前被撤銷

時，其所賦予的權力及／或特權即告完全停止和終結；  

 (2)  假如馬會董事局裁定牌照持有人的行為，已令其不宜繼續持

有獲發的牌照時，他們可撤銷或暫停該牌照，不論有關的行

為是否與賽馬有關亦然；  

 (3)  馬會董事局於發出牌照時，或在牌照有效期內的任何時間，

均可附加他們認為適當的條件；以及  

 (4)  領取牌照所需繳付的費用，得由馬會董事局不時決定。  
  
15.  (1)  自由身騎師牌照的首次申請人，有權作出陳述以支持其申

請，而馬會董事局則可決定應否舉行研訊，方始拒絕該項申

請。  

 (2)  由現有牌照持有人提出的自由身騎師牌照申請，概不會未經

研訊而被拒絕。  
  
16.  (1)  非本地騎師牌照申請，不論是由首次申請者，或由持有或曾

經持有由馬會董事局根據此等規例發出允許其策騎的牌照的

非本地騎師提出，均可毋須經研訊而予以拒絕，亦毋須給予

拒絕發牌的理由。  


